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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填報日期：115 年 02 月 11 日 

一、目的 

1.為保障居民生命安全及避免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時之混亂。 

2.為使居民能啟動自主防災作為，輔以指導作為，以減少災損。 

二、轄內保全住戶 

1.本里頭缺坑野溪及缺坑野溪附近，經行政院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劃

定為土石流潛勢溪流中市 

DF079（原有編碼：中縣 DF076（CD01））、中市 DF078（原有編碼：中縣 DF075

（CD01）)，潛勢溪流內保 

全對象共 25 戶，戶籍 114 人，實居 91 人，弱勢 21 人，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土

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對 

象清冊如附件一。 

註：溪底路 35、36、37、38 號為共用門牌號。 

2.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土石流防災疏散圖。 

（危險區域避難路線圖，內需標出土石流潛勢區域、避難路線、避難所、消防

單位、警政單位、醫 

療衛生單位、直昇機起降場等） 

※註：位於土石流潛勢溪流或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影響範圍內之弱勢族群(如身心

障礙者)、民宿業者、長 

照業者及露營區等休閒場域納入疏散避難考量，並提早進行預防性疏散或選擇

無中斷風險之替代道路 

*附表：1.表 PR2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影響範圍保全住戶統計表 



    2.表 PR21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影響範圍保全住戶名冊。 

*附圖：圖一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疏散避難圖 

三、轄內疏散避難地點及路線 

本里土石流避難處所經勘查後，以水美國小或水美活動中心為避難地點。 

*註：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統籌以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為緊急及安全避難處所。 

*註：避難路線如有道路中斷風險之虞，應提早進行預防性疏散或選擇無中斷風

險之替代道路，另避難處 

所之選定，可參酌與內政部之避難收容處所資料一致 

*附表：表 PR3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收容處所及避難物資儲存

地點統計表 

四、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本里內有幹事（由里幹事擔任）一人、睦鄰救援隊二十九人，編組成疏散避難

小組，由里長(指揮官)領 

導，並依特性編班，疏散避難小組成員之名冊、聯絡方式、任務分工如下說明。 

*附表：表 PR7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疏散避難編組分工表 

疏散班發布避難通告時負責挨家挨戶通知保全對象進行自主避難。發布撤離指

示時協助進行撤 

離及強制疏散。 

收容班進行避難所之開設、受理災民、物資收受清點分配等。 

警戒班進行預警監控、情資蒐集、災情研判分析、發布避難勸告、指示撤離、

蒐集避難過程紀 

錄等。 

引導班發布避難時負責有交通管制、秩序維護等。 

發布撤離指示時負責交通管制、秩序維護、警戒區管制、強制疏散。 

指揮中心統籌指揮避難勸告疏散撤離等，全班工作人員調度，災情紀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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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小組各班需預擬任務配置： 

1.指揮中心：里長(指揮官)及副指揮官林進益、蘇政勇統籌指揮避難勸告疏散撤

離等全班工作人員調度 

，災情記錄回報。 

2.疏散班：班長王培靈統籌指揮避難勸告疏散撤離等全班工作，班員王譯鋒、

蔡文彬負責第 1～18 戶之勸 

導避難，班員蔡玄德、陳瓊宜負責第 19～32 戶之勸導避難。 

3.引導班：班長賴進忠統籌指揮避難引導管制等工作事宜，並協助溪底橋路口

交通指揮。班員林榮祥、 

陳錦村於溪底橋路口進行交通指揮，並引導保全住戶進行避難。班員賴玉郎、

賴進興於中市 DF079 水美湖 

底溝下游進行交通指揮，並引導保全住戶進行避難。 

4.收容班：班長陳焜明統籌指揮避難處所開設、物資盤點及工作分配。班員協

助開設避難處所於水美里 

活動中心。 

5.警戒班：班長王坤益統籌警戒測量相關資訊之提供、行政文書紀錄，與班員

王坤源協助觀察潛勢溪流 

中市 DF078。班員王欽建、王澤裕、王俊騰協助觀測潛勢溪流中市 DF079(溪底

橋)。 

五、疏散避難裝備器材物資整備、檢查及避難演練 

疏散避難小組成員之名冊、聯絡方式、任務分工等確認。避難小組各班所需裝

備器材如無線電預先設定 

頻率、路障、交通工具、避難所需糧食、水等物資皆須事前整備完成，並每年

防汛期前至少完成一次檢 



查。疏散避難演練亦須每年舉辦，至少於防汛期前完成一次。 

六、避難撤離流程 

以下流程以時間尚為充裕時為前提擬劃，若時間急迫可直接切入任何一階段如

直接指示撤離，並同步進 

行相關步驟或循環跳接。 

1.情資收集 

接獲公所通知疏散避難，或依據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逕行疏散避難並向區公

所報備。 

2.避難勸告及自主疏散 

為預防災情擴大，先行勸導保全對象主動避難，經里長（代行者）同意啟動疏

散避難小組，原上以挨 

家挨戶方式進行勸導，並告知保全住戶災情危險度、避難所地點、避難路線、

攜帶物品、諮詢方式等 

相關資訊，同時了解需要特別服務之對象(如老人、幼童、孕婦、洗腎或重病患

者、身心障礙者等弱 

勢族群)與方式。並利用里內廣播系統、消防警察民政等所有廣播車、地區廣播

電台、電視台、簡訊 

、網路、電話等通(告)知。 

*附表：1.表 PR8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紀錄表 

    2.表 PR9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勸告單 

3.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收容與管理 

(1)配合勸導避難所需，即行開設避難處所，並進駐管理人員。開設後立即依臺

中市危險區域(村里、 

部落)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儲存作業要點(內含三級儲存原則、物資類、取

得配發、管理及逾期 

處理)進行物資清點與管理。 



(2)民眾陸續被收容後，依臺中市災民收容中心使用管理須知(分作業、總務、照

護、治安等方面)進 

行管理，並介紹周邊設施、活動範圍等。若開設於學校，可利用校內保健室及

廁所；無衛生保健設備 

者，設置臨時廁所及救護站等以防止疾病傳染。另為穩定災民情緒，提供災情

諮詢、親友聯絡等服務 

。 

(3)若災情擴大或複合型災害發生，為民眾安全或收容容量之需，須移往外地收

容所。 

(4)由於避難所收容人員包括自主避難者及被強制疏散者，為了解所有避難人數，

統一於避難處所統 

計人數，以了解疏散避難執行情形。 

*附表：表 PR10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收容人員一覽表 

4.指示撤離及強制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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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判或獲得訊息指出土石流紅色警戒發布，須立即撤離保全住戶，於里長

（或代行者）同意後即行 

廣播告知，並強制民眾疏散。 

*附表：表 PR110V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疏散避難指示村里廣播參考稿 

5.疏散避難解除及復原 

接獲解除疏散避難後，通知各避難處所之民眾返家，並對返家民眾告知整理家

園須注意事項以防二次 

災害，及相關後續服務諮詢電話與方式。若有民眾家園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即須

進行安置。隨後避難處 



所立即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七、疏散避難記錄與回報 

為確保民眾避難、後續服務規劃與經費核銷，須對疏散避難過程進行紀錄，但

礙於災情急迫時不容許詳 

細紀錄，故所有紀錄需先格式化，填具時至少需要收容者姓名、原居住地、避

難地點、避難時間。相關 

紀錄資料依災害應變體系災情傳遞所需，傳送或回報給彙整單位。 

八、其他 

1.交通管制計畫 

如果疏散人數眾多之區域或觀光區(因包含遊客)，將增列交通管制計畫。 

2.支援計畫 

因水美里位處偏遠山區、交通不便或易中斷，需要空中支援運輸前往他處避難，

須提前疏散避難，對 

弱勢團體之運輸照護等等，故增列相關應變支援計畫。 

3.預算來源 

因疏散避難所需費用龐大，故預先估列經費。 


